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0125000051号

当事人：脍牛餐饮秦皇岛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1MAD3Y33F9A
住所（住址）：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山南路47号
投资人：郭梓成
身份证件号码：13030219*******915
2025年5月27日，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奥迈检测有限公司对当事人使用的“小碗（复用餐饮具）”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025年6月27日，本局由“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平台接到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后指派2名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上述检验报告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检验报告编号：AMJC/20250528378）及相关资料，并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注明复用餐饮具“盘子”（消毒日期：2025-05-27）经抽样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店长现场全程陪同检查并签收上述检验报告及相关资料。为进一步调查案情，经本局主要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5年7月11日予以立案调查。2025年9月9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授权委托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当事人对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及其检验结论予以认可，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以及复检申请。

经查：当事人属于个人独资企业。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山南路47号的经营场所从事餐饮服务的经营活动。                                                2025年5月27日，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奥迈检测有限公司对当事人“小碗（复用餐饮具）”（食品名称：小碗（复用餐饮具）；商标：/；规格型号：/；消毒日期：2025-05-27；质量等级：/；被抽样单位名称：脍牛餐饮秦皇岛店；抽样日期：2025-05-27；样品数量：860ml；备样数量：430ml；抽样单编号：XBJ25130371916732893ZX）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025年6月21日，检验机构出具了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检验报告注明：样品到达日期：2025-05-28；抽样单编号：XBJ25130371916732893ZX；检验日期：2025-05-28；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等2项，其中：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计量单位：mg/100cm2，标准指标：不得检出，实测值：0.021，单项判定：不合格，检验依据：GB/T 5750.4-2006（二氮杂菲萃取分光光度法）；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签发日期：2025-06-21。2025年6月27日，本局由“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平台接到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后指派2名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上述检验报告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检验报告编号：AMJC/20250528378）及相关资料，并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当事人对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及其检验结论予以认可，未提出异议。检查发现洗碗工不清楚餐饮具清洗流程和洗涤剂配比浓度。在复用餐饮具清洗过程中，将浸泡清洗后的餐饮具再放置在另一水池清洗，未进行流水冲洗，不符合餐饮具清洗流程，导致餐具洗涤剂残留。以上事实有检验机构《营业执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2025年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区级食用农产品及专项普通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服务项目合同》复印件、检验报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复印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食用农产品）》复印件、检验结果通知书确认收到回执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复印件、当事人的《现场笔录》、现场检查照片、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当事人授权委托书、当事人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当事人授权委托人《询问笔录》、当事人委托的第三方检验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公共场所卫生检验委托合同》《检验报告》复印件等证据在卷佐证。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询问调查、收集证据，当事人使用清洗不合格的餐具的违法事实已调查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调查期间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6月27日，检验机构《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1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1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1份、《2025年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区级食用农产品及专项普通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服务项目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了检验机构具备检验能力和委托检验的情况。

2.2025年6月27日，经当事人盖章确认的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打印件1份，送达回执1份，证明了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奥迈检测有限公司对当事人正常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复用餐饮具“小碗（复用餐饮具）”进行监督抽检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小碗（复用餐饮具）”（消毒日期：2025-05-27）经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事实；证明了执法人员送达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的事实。                

3.2025年6月27日，经当事人盖章店长签字确认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复印件1份，《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食用农产品）》复印件1份，检验结果通知书确认收到回执单1份，《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了执法人员送达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正常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复用餐饮具“小碗（复用餐饮具）”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小碗（复用餐饮具）”（消毒日期：2025-05-27）经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不符合GB 14934-2016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事实；证明了当事人对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及其检验结论无异议和不要求复检的情况。           

4.2025年6月27日，经当事人店长签字确认的《现场笔录》1份，证明了执法人员送达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检验报告编号：AMJC/20250528378）及相关资料的情况；证明了执法人员告知当事人店长对检验报告及其检验结论有异议和复检要求的相关内容情况；证明了当事人存在洗碗工不清楚餐饮具清洗流程和洗涤剂配比浓度。在复用餐饮具清洗过程中，将浸泡清洗后的餐饮具再放置在另一水池清洗，未进行流水冲洗，不符合餐饮具清洗流程，存在洗涤剂残留的情况；证明了当事人对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及其检验结论无异议和不要求复检的情况。 

5.2025年6月27日，经当事人盖章店长签字确认的现场检查照片6张，证明了当事人店长签收检验报告及相关资料的情况；证明了当事人使用的复用餐具“小碗（复用餐饮具）”的情况。  

6.2025年9月9日，经当事人盖章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的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7.2025年9月9日，经当事人盖章授权委托人签字盖章确认的授权委托书1份，当事人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了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的授权，证明了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的基本情况。

8.2025年9月9日，经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证明了当事人授权委托人的基本情况；证明了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委托奥迈检测有限公司对当事人正常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复用餐饮具“小碗（复用餐饮具）”进行监督抽检的情况；证明了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小碗（复用餐饮具）”（消毒日期：2025-5-27）经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不符合GB 14934-2016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情况；证明了当事人对检验报告（№：AMJC/20250528378）及其检验结论无异议和不要求复检的情况。 

9.2025年9月9日，经当事人盖章授权委托人签字确认关于复用餐饮具检测不合格问题整改报告1份，证明了当事人主动采取措施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 

2025年9月11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本局下发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冀市监秦罚告〔2025〕13030125000051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任何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使用清洗不合格的“小碗（复用餐饮具）”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不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饮具；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规定，构成使用清洗不合格餐具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使用清洗不合格的餐具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的规定，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经综合考量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给予当事人警告的行政处罚。
综上，对当事人使用清洗不合格的餐具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警告。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一份留存  。











